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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7〕38 号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潮州市关于困难

群体医疗保障救助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

现将《潮州市关于困难群体医疗保障救助的实施意见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17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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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月 21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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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关于困难群体医疗保障

救助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解决我市困难群体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，

完善精准医疗保障救助机制，根据《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》

《广东省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

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和中央、省、

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“精准救助、公正高效、统

筹衔接、优化服务”的原则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，

完善困难群体精准医疗保障救助机制，全面提高因病致贫、

因病返贫困难群体医疗保障救助水平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本意见适用于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，以及城乡低保

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城乡孤儿、重度残疾人和因突发疾病

致贫返贫的本市户籍居民和持本市居住证的常住人口（以下

统称困难群体）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提高医疗保险待遇

1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将心脏病（慢性心功能二级

及以上）、继发性高血压两个病种（含非困难群体人员）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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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门诊特定病种指定慢性病中，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

累计支付限额为职工医保 5000 元/年、居民医保 4000 元/

年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2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将重度精神疾病（含非困难

群体人员）门诊特定病种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支付限额由原职

工医保 10000 元/年、居民医保 7000 元/年，调整为职工医

保 15000 元/年、居民医保 12000 元/年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3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取消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

的城乡困难群体门诊特定病种起付标准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4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困难群体普通门诊待遇（含

一般诊疗费）由单次限额 30 元、年度累计限额 150 元提高

到单次限额 100 元、年度累计限额 1000 元。（由市人社局负

责）

5.参加本市职工医疗保险的困难群体享受参加城乡居

民医疗保险困难群体同等的大病保险政策倾斜，其自 2017

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医疗费用重新结算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6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困难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

务、三级医院日间手术纳入医疗保险范围。（由市卫计局、

市人社局负责）

7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开通困难群体就医就诊和医

保结算绿色通道。在办理入院手续时，经确认为困难群体的，

免收住院押金。（由市卫计局负责）

（二）完善医疗救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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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普通门诊救助按特困供养人

员 500 元/人年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 150 元/人年、建档

立卡的贫困人员 150 元/人年的标准，给予定额补助。（由市

民政局负责）

9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对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

保障家庭成员、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全面取消医疗救助起付

线，并将其住院和特殊门诊的年度最高医疗救助限额（即医

疗救助封顶线）提高到 15 万元/人年。其中，在本市范围内

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经医保报销后的特殊门诊和住院合规医

疗费用，在年度最高医疗救助限额内，按 100%的比例给予

医疗救助。（由市民政局负责）

10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由潮州慈善总会开设“精

准扶贫专项医疗救助”项目，针对本市罹患重病、经医保报

销和医疗救助后自付费用仍较重的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，按

1 名受助对象年度申请 2 次为限，每人每次给予 1000 元以

上，8000 元以下救助。

各县（区）慈善总会开设的“精准扶贫专项医疗救助”

项目，其具体标准由各县（区）自行制定。（由市、县（区）

民政局（办）负责）

11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潮州慈善总会应开展各类

慈善募捐活动，设立专门帐户，定期发布求助信息，募集社

会各界的慈善捐款，专项用于困难群体医疗救助。（由市民

政局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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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中的一

般贫困户残疾人纳入全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补助范围，享

受同等生活补贴标准，增加的经费由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

按 1:4 比例负担。（由市民政局、市残联负责）

（三）简化手续强化服务

13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对恶性肿瘤、慢性肾功能

不全（失代偿期）透析治疗、脑血管疾病后遗症（脑栓塞、

脑出血和脑梗塞等疾病引起的后遗症，限肌力 3 级及 3 级以

下）、重度精神疾病、器官移植术后（抗排斥反应治疗）、造

血干细胞移植后（移植物抗宿主病及感染的治疗）、艾滋病

等诊断明确的病种，凭病历资料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局直接办理审批手续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14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等 23 个

门诊特定病种的待遇有效期从原来的当年度有效修改为长

期有效。允许参保人年度中途变更门诊特定病种就医机构。

因病情出现变化，原定点医疗机构不具备收治能力，由原定

点医疗机构出具转移诊疗建议，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办理变更手续。（由市人社局负责）

15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由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负

责家庭医生与困难群体全员签约。将家庭医生为困难群体提

供健康咨询、定期巡诊、医保政策宣传以及协助办理特殊门

诊等医保手续列入签约服务包。建立签约家庭医生的绩效考

核结果与签约服务费分配挂钩制度。（由市卫计局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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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定点医疗机构每年对困难群

体开展一次免费健康体检；同时建立病情诊断专家委员会及

巡回医疗组，对贫困病员每半年集中开展一次病情诊断，建

立贫困病员健康档案，分类制定重大疾病、常规疾病、慢性

疾病等治疗方案。（由市卫计局负责）

17.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，在未纳入医疗救助“一站

式”结算服务的医院就诊的困难群体，由村（社区）公共服

务站全程代理；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站、镇级和县级有关部

门必须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审核审批工作并发放

医疗救助金。（由市民政局、各县区政府负责）

（四）大力做好宣传工作

18.编制“医疗救助小册子”，将医疗保险、商业保险，

医疗救助等各项与医疗保障救助有关的内容，包括申请对

象、申请条件、申请内容、审批审核程序等内容汇编成册，

发放至全市各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站。（由市民政局、市人

社局、市卫计局负责）

19.各县区应开展镇街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、具体经办

人员、各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着重培养政策

宣传、政策解读的能力。设置专门的宣传告示栏，全面宣传

医疗救助政策。（由各县区政府负责）

（五）加强医疗保障救助工作

20.扶贫工作部门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主动、及

时发现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困难群众并实施动态管理，建立



— 8 —

和完善困难群体的进入和退出机制。

21.各级人民政府、财政、人社、民政、卫计、残联、

社保等职能部门、医疗机构、社会慈善机构应依各自职责，

密切配合，主动沟通，共同做好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救助工

作。

22.加强督查问责力度，对落实不力的部门及失职渎职

的公职人员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

关处理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我市原有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

为准。

（二）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。


